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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２０１５年春节元宵节期间 

旅游安全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５〕１０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中省直有关部

门：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２０１５年春节元宵节期间旅游安全工作的

通知》（国办发明电〔２０１５〕３号）精神，为做好我省２０１５年春节、

元宵节（以下称“两节”）期间旅游安全工作，经省政府同意，现将有关要求

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认清形势，高度重视旅游安全工作  

  “两节”期间，我省游客数量将进一步增长，出游时间集中，出游形式多

样，各地举办的大型节庆、群众自发集会、烟花爆竹定点燃放等活动较多，群

体集聚度高，安全管控风险较大。此外，我省冬季寒冷干燥，存在火灾隐患；

冰雪路面较多，易发交通事故。为此，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清“两节”

期间旅游安全形势，深刻汲取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及类似事件的教训，举一反

三，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有关要

求，精心制定方案，科学组织安排，全力做好我省旅游安全工作。 

  二、加强管理，从严问责，落实旅游安全监管责任 

  各地、各有关部门及涉旅企业要进一步强化旅游安全责任意识和担当意

识。要坚持旅游安全属地化管理，一级抓一级，层层分解落实责任，将责任落
实到具体岗位和具体人员。要落实相关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各涉旅企业的法人

是安全生产的主要责任人，必须认真履行好安全管理职责，对本企业的安全发

展和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负全责。要明确旅行社和一线从业人员对游客安全引

导、管理和提示的责任。对于旅游大型集会和节庆活动，严格执行“谁主办、



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要把事故防范的责任落实与责任追究结合起

来，实行事故责任倒查机制，有效防范各类旅游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抢先抓早，突出重点，不断强化旅游安全监管措施 

  各地、各有关部门对“两节”期间的旅游安全工作要做到“早计划、早部
署、早落实”，切实加强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严格执行节日期间旅游大型集

会和节庆活动审批报备制度，同时制定安全保障方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把

好事前审查关。要加强 “两节 ”期间人员流动的研判和监控，提高应急处置

能力，在人群容易聚集的商业区、景区、主题公园、节庆活动地等区域要保持
疏散通道畅通，并提前做好游客流量监测，开展防踩踏、消防等应急演练，必

要时采取措施疏散人群，防止人员滞留、拥挤，发生踩踏事故。相关企业要制

定节日期间应急预案，特别是大型节庆活动、重点旅游景区和高星级旅游饭店

要有防范拥挤踩踏、消防安全等专项应急预案。外事部门要及时转发外交部发

布的重点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地区）的旅游安全提示。卫生计生、国土资

源、环保、气象等部门要及时发布旅行健康提示、地质灾害、空气污染指数和

气象灾害等信息，强化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预警，引导游客规避安全风险。 

  四、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加强旅游安全联合检查 

  各市（州）、县（市、区）政府要切实承担旅游安全监管的组织和领导职

责，要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旅游安全监督检查。各级旅游、住房城乡建设、

农业、林业、文化（文物）、宗教、国土资源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分别对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宗教活动场

所、国家地质（矿山）公园等景区安全工作加强监管，督促景区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治理力度，开展旅游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并确

保整改到位。各级公安部门要加强对旅游住宿、旅游景区、旅游购物、旅游娱

乐场所的治安检查，对游客集散地的治安秩序和交通秩序进行整治。各级交通

运输部门要加强对道路营运车辆特别是旅游包车的源头监管，依法查处旅游客

运车辆非法揽客、超范围经营等行为，确保合法经营的旅游客运车辆营运畅通

和安全。各级质监部门要对旅游场所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旅游观光车、

电梯等特种设备开展安全检查，特别是查处擅自安装、使用特种设备以及违规

操作、不进行规范检验的违法行为，严禁设施设备带“病”运行。各级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要对宾馆饭店、旅游线路和景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责令整改。各级消防部门要督促景区主管部门及旅游企业落

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落实用火用电等消防安全措

施，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畅通，确保消防安全监管到位。各级民航、铁

路等部门要加强对旅游包机、空中游览、旅游专列等的安全检查，同时加强设

备维护，保障运力，必要时迅速组织临时运力，防止游客滞留而发生事故。 

  五、统筹协调，密切配合，全面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各地要建立旅游、公安、交通运输、质监、卫生计生、安全监管、食品药

品监管、气象、应急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协同救援机制，充分发挥公安、消

防、武警等综合救援力量及其他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作用，提升旅游应急防范和



处置能力。细化制定应急预案，确保遇有情况能够及时反应，有效处置。各级

旅游部门要督促具有出境游组团社资质的旅行社告知出境游客旅游目的地国家

（地区）驻外使领馆联系方式，提供基本安全保护和基本求救语言，防止遭遇

突发事件的出境游客陷入困境。要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严格落实２

４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外出报备制度，确保联络

和指挥畅通。 

  六、综合整治，优化环境，维护旅游市场经营秩序 

  要进一步完善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各市（州）、县（市、区）政府要
组织旅游、公安、工商等相关部门开展旅游市场环境专项整治，通过明查暗

访、联合检查等形式，进一步规范全省旅游市场秩序。各级旅游部门要对旅行

社、Ａ级景区（景点）、星级饭店、导游服务机构、在线旅游企业等旅游经营

单位进行普遍检查，强化旅游安全重点领域和环节的监管。对旅行社资质、旅

游合同、旅游购物、导游服务、旅游者自费项目及游客投诉集中的领域进行重

点检查整顿。畅通游客投诉渠道，建立、完善旅游投诉统一受理机制，妥善处

理节日期间旅游纠纷，确保旅游市场环境和谐、稳定。各级公安部门要及时查

处、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打击“黑车、黑

社、黑导、黑网站”等非法旅游经营行为，保障政府行政执法的正常开展。各

级工商部门要强化旅游市场中的商品质量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严格查处销

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违法旅游服务广告、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及垄断、无

资质经营旅游业务等行为。 

  七、扩大宣传，加强引导，做好文明旅游宣传教育 

  各市（州）、县（市、区）政府要组织旅游、宣传、教育、新闻出版广电

等部门，充分利用省内交通枢纽、旅游景区、旅游饭店、旅游咨询中心、旅游

集散中心等游客聚集场所，张贴《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中国

公民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挂图，投放《文明旅游宣传折页》等宣传

资料，播放文明旅游宣传片，大力营造文明旅游氛围，发挥文明督导员、志愿

服务队的作用，积极开展文明告知、文明提醒、文明规劝，引导游客文明旅

游。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重点加强对出境旅游游客的文明宣传，坚持关口前

移、重心下移，把好“护照关、组团关、出境关、交通关、落地关、行程
关”，督促旅行社认真落实行前说明会制度，将文明旅游教育覆盖到每一位出

境游客。要依法建立对旅游不文明者的追责制度，共同维护文明有序的旅游市

场秩序，营造良好的节日旅游环境。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２月９日   


